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通县政复〔2024〕63号
申 请 人：吴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英额布镇人民政府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英额布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通化县英额布镇关于吴某某监督申请的回复》。于2024年7月3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化县英额布镇关于吴某某监督申请的回复》；2、责令被申请人履行监督职责，确认三份决议违法，并责令改正。
申请人称：申请人是通化县英额布镇XX村二组村民，1993年12月2日,申请人作为承包人与生产队负责人张某某签订《合同书》，约定将四平二队承包给申请人养蛤蟆。2022年5月6日，英额布镇四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郭某某签订经济沟发包项目合同，将申请人的承包地发包给郭某某。2022年8月12日，郭某某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向通化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申请人对其损失进行赔偿。申请人始知四平村二组已就申请人的承包地召开组民会议，将申请人的承包合同予以终止。2021年9月17日，四平村召开村两委会议和村民会议，在未确认组民会议真伪的情况下，通过了终止申请人承包合同的决议。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申请人于2024年5月30日向被申请人邮寄《监督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对2021年5月4日四平村二组就申请人承包四平村二组徐家沟经济沟问题召开的组民会议决议及2021年9月17日召开的村两委会议决议和村民会议决议进行监督，对三份决议的违法性确认，并责令其进行改正。被申请人于2024年6月1日签收了案涉监督申请书，并于2024年6月12日向申请人作出《通化县英额布镇关于吴某某监督申请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其中显示四平村二组对外发包徐家沟经济程序合法,村民会议的决议未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未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申请人认为，该《回复》事实认定不清，应当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
案涉组民会议决议中的“合同终止”字样系后期添加，四平村二组在申请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伪造组员会议记录的方式将申请人的承包地收回，违背了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土地承包法》第六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迫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或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该互换、转让或者流转无效。”故案涉组民会议决议无效，据此作出的村两委会议决议和村民会议决议均不合法，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故被申请人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确认三份决议违法，并责令四平村村委会进行改正。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认定四平村二组对外发包徐家沟经济程序合法，村民会议的决议未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未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当撤销。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事实认定不清，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故申请人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提供证据：1、监督申请书；2、村两委会议记录复印件。
被申请人：
一、《通化县英额布镇关于吴某某监督申请的回复》是依据吉林省通化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吉0521民初 789 号认定，四平村二组于2021年5月4日召开组民会议，第一议题就是关于组员吴某某承包二组经济沟问题，记录内容为“1、关于组员吴某某承包四平村二组徐家沟经济沟问题。村委与吴某某谈话后，吴某某已将过去12 年中承包款600元（每年50元）已于今日去村里补齐合同终止”。申请人在以上事项参会户代表同意并签字处签字确认，可见申请人同意终止合同，四平村二组与申请人以协商的方式解除了徐家沟经济沟的承包合同，合同解除后的后果是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申请人应当将经济沟返还给四平村二组。2021年8月11日四平村二组召开组民会议，会议内容“二、关于徐家沟经济沟承包问题”。申请人在“以上事项参会户代表同意并签字”下签字并捺手印予以确认，可见申请人同意并知晓徐家沟经济沟对外公开招标承包事宜。四平村通过议定程序将争议池塘收回后对外发包，不存在过错。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吉05民终 1158号已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2024年6月12日向申请人作出的《通化县英额布镇关于吴某某监督申请的回复》，事实清楚，依据充分。
二、申请人提出“责令被申请人履行监督职责，对申请人监督的事项进行监督，确认三份决议违法，并责令其改正”的复议请求，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吉05 民终1158号，已经对一审查明事实进行认定。吉林省通化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吉0521民初 789 号认定事实：1993年12月2日，申请人与生产队负责人张某某签订《合同书》，原合同内容为承包期限不限，承包头三年免费，三年后每年向生产队交伍拾元资源费（地盘）。申请人交纳10年承包费500元，2021年5月4日，申请人交纳12年承包费600元。2021年5月4日四平村二组召开组民代表会议，会议内容“1、关于组员吴某某承包四平村二组徐家沟经济沟问题。村委及村党委与吴某某谈话后，吴某某将过去12年中承包款600元（每年50元），已于今日去村里补齐合同终止”。申请人在“以上事项参会户代表同意并签字”后签字确认。2021年8月11日四平村二组召开组民会议，会议内容“二、关于徐家沟经济沟承包问题。吴某某在以上事项参会户代表同意并签字”下签字并捺手印予以确认，可见申请人同意并知晓徐家沟经济沟对外公开招标承包事宜。2021年9月17日四平村村委会分别召开村“两委”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会议内容均是“关于徐家沟原吴国训承包，期限是无限，承包金额为每年50元。经二组户代表会议研究决定终止合同，另行发包。”申请人复议中提出组民会议决议中“合同终止”字样系后期添加，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此字样为后期添加。2021年8月11日四平村二组召开组民会议，会议内容“二、关于徐家沟经济沟承包问题”。申请人在“以上事项参会户代表同意并签字”下签字并捺手印予以确认，可见申请人同意并知晓徐家沟经济沟对外公开招标承包事宜。
经审理查明：2024年5月30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监督申请书；2024年6月1日，被申请人签收该邮件；2024年6月12日，被申请人作出监督申请的回复并邮寄给申请人；2024年7月3日，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提出复议申请。
另查明，2022年9月30日，通化县人民法院对本案相关人郭某某与申请人的民事诉讼进行了判决，在判决中对2021年5月4日、2021年8月11日四平村二组召开的组民会议、2021年9月17日四平村委会召开村“两委”（商议）会议记录的内容予以了事实认定；2022年12月26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了确认，并维持了原判。
本机关认为：
一、作出回复的程序合法。被申请人具有对村委会进行行政监督及责令整改的法定职责。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监督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回复，履行了法定职责，程序合法。
    二、作出回复的内容适当。通化县人民法院和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相关人郭玉峰和申请人的民事判决中，对四平村两次组民会议、一次村两委会议都予以了认定，被申请人根据判决产生的既判力作出回复，并无不当，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化县英额布镇关于吴国训监督申请的回复》。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